
檔號：ED/KTI/TUT/1 (1)

教育署行政通告第 33/2000號

[注意：本通告應交 ──

(a)全 港 學 校 (包 括 日 校 和 夜 校 )校

監、校董、校長及教師── 備辦；

及

(b)各組主管/各官立學校校長── 備

考。]

學校管理

本 通 告 旨 在 提 醒 各 學 校 注 意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和 《 教 育 規

例》中有關下列方面的規定：

‧ 校舍

‧ 管制虛假宣傳

‧ 費用和收費

‧ 每個課室最高可容納的學生人數

‧ 展示證明書

 2. 各校校監、校董、校長及教師務須查證學校是否已遵照《
教育條例》和《教育規例》以下所載的條文辦學：

 校舍

‧ 條例第 19(1)條禁止學校在註冊證明書或臨時註冊證明
書內所指房產以外的其他房產內營辦。

‧ 規例第 10條規定，除經教育署署長以書面同意外，不得
－－
 (a)段－－    對校舍作任何結構上的改動；
 (c)段－－    將課室分間。

 管制虛假宣傳

‧ 條例第 86A(2)條規定，除非廣告中包括署長給予有關學
校的註冊編號，否則任何人不得就某註冊或臨時註冊學
校發布廣告。

‧ 條例第 86B(1)條規定，任何註冊或臨時註冊學校的擁有
人 或 校 董 均 不 得 發 布 或 安 排 發 布 任 何 廣 告 聲 稱 該 學 校
是在某房產內營辦或獲授權營辦，而該房產事實上並非
是其註冊證明書或臨時註冊證明書所指明的房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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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費用和收費

‧ 規例第 61(1)條 規 定 ， 各 校 校 監、 校 董 或 教 員 均 不 得 收

取 或 接 受 憲 報 所 刊 登 的 費 用 總 額 以 外 的 任 何 款 項 或 學

費，但事先經署長以書面批准的附加費、款項或費用(包

括 入 學 試 費 用 、 學 生 註 冊 費 及 退 學 費 )， 並 已 於 學 校 報

告板或校內其他公眾地方展示的批准收費，則屬例外。

‧ 規例第 62條規定，除非獲得署長另行以書面准許外，

否則費用總額須－－

 (a)段－－ 分 12期平均收取，按月在 9月至 8月(首尾

兩月包括在內)每月的月首繳交；或

 (b)段－－ 分 10期平均收取，在 9月至 6月(首尾兩月

包括在內)每月的首個上學日或之後繳交。

 每個課室最高可容納的學生人數

‧ 規例第 87條規定，校方必須在每個課室內的顯眼處一

直張貼告示，列明該課室獲准容納的學生人數最高限額

，並不得准許該課室容納超逾限額的學生。

 展示證明書

‧ 條例第 18(2)條訂明，學校的校監須安排由署長發出的

註冊證明書或臨時註冊證明書或其副本，無論何時均在

該證明書內所指明的每一房產中顯眼處展示。

‧ 規例第 67條規定，每間學校須在其房產的顯眼處一直

展示由署長簽署的證明書，列明學校內各班級的費用總

額。

 

 罪行及罰則

 3. 違反上述規定乃屬違法。謹請各學校注意以下有關違反上

述條文的罰則：

‧ 任何人違反條例第 86A(2)條，即屬違法，可處第 4級的

罰款(《教育條例》第 86A(3)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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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任何擁有人或校董違反條例第 86B(1)條，即屬違法，可

處第 4級的罰款(《教育條例》第 86B(2)條)。

‧ 任何人如屬違反條例第 19(1)條而營辦的學校的擁有人

或 校 董 ， 即 屬 違 法 ， 可 處 罰 款 25萬 元 及 監 禁 2 年

(《教育條例》第 87(1)(b)條)。

‧ 任何人違反條例第 18(2)條，即屬違法，可處第 5級的

罰款及監禁 2年(《教育條例》第 87(3)條)。

‧ 任何註冊校董違反規例第 10、61或 62條，任何校監違

反規例第 61或 67條、任何校長違反規例第 67條，或

任何教師違反規例第 61條，即屬違法，可處第 5級的

罰款及監禁 1年(《教育規例》第 101(2)、101(3)、101(4)

、101(6)、101(7)及 102(1)條)。

‧ 任何學校校監或校長違反規例第 87條，即屬違法，可

處罰款 25萬元及監禁 1年(《教育規例》第 101(6)及

102(2)條)。

4. 有關各罰款級數的詳情，請參閱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

發出的《教育署行政通告第 29/2000號》，該通告詳述「提高《

教育條例》及《教育規例》所訂的罰款額」。

取消學校註冊

5. 各校亦請留意《教育條例》第 22條，該條例訂明署長可

在以下情況取消任何學校的註冊或臨時註冊－－

第(e)款－－ 如 署 長 覺 得 校 董 會 在 管 理 該 學 校 方 面 並 不 令

人滿意，或並無以適當方式促進學生教育。

第(j)款－－ 如署長覺得就該學校而言，有人正在違反或已

違反《教育條例》的任何條文。

6. 違 反 上 述 條 文 ， 將 會 損 害 學 生 的 權 益。 教 育 署 會 向 任 何 違

法者提出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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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本通告取代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有關「學校管理」的 《

教育署行政通告第 7/99號》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有關「

展示證明書」的《教育署行政通告第 38/98號》。

教育署署長

鄭文耀代行

二零零零年七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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